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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交易方式确定及变更指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明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申请挂牌公司、挂牌公司股票（以下简称股票）交易方式的确定、变更以及做市商加入、退出等相关事宜，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交易规则》（以下简称《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做市交易方式、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和连续竞价交易方式的确定及变更适用本指引。
    第三条 精选层股票采取连续竞价交易方式，基础层、创新层股票采取做市交易方式或集合竞价交易方式之一进行交易。
第四条 基础层、创新层挂牌公司提出申请并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同意，可以变更股票交易方式。
挂牌公司拟申请变更股票交易方式的，其股东大会应当就股票交易方式变更事宜作出决议。挂牌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会议结束后2个交易日内在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信息披露平台（以下简称规定的信息披露平台）公告决议内容。
第五条 挂牌公司进入精选层的，全国股转公司强制变更股票交易方式为连续竞价交易方式。
挂牌公司被调出精选层或基础层、创新层采取做市交易方式的股票因做市商不足2家导致停牌满30个交易日的，全国股转公司强制变更股票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交易方式。
采取做市交易方式的股票被全国股转公司作出终止挂牌决定后，全国股转公司自股票恢复交易首日强制变更股票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交易方式。

第二章  申请挂牌公司股票交易方式的确定

第六条 股票挂牌时拟采取做市交易方式或集合竞价交易方式的，申请挂牌公司应召开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向全国股转公司提出申请。
第七条 股票挂牌时拟采取做市交易方式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2家以上做市商同意为申请挂牌公司股票提供做市报价服务，且其中一家做市商为推荐该股票挂牌的主办券商或该主办券商的母（子）公司；
（二）做市商合计取得不低于申请挂牌公司总股本5%或100万股（以孰低为准），且每家做市商不低于10万股的做市库存股票；
（三）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全国股转公司在出具同意挂牌审查意见时，确认申请挂牌公司股票的交易方式。
第九条 股票拟采取做市交易方式的，申请挂牌公司应当在股票挂牌前将做市商做市库存股票登记在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第十条 申请挂牌公司应当按照全国股转公司的要求在公开转让说明书和挂牌提示性公告中披露其股票交易方式。

第三章  基础层、创新层挂牌公司股票交易方式变更
第一节 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变更为做市交易方式

第十一条 基础层、创新层采取集合竞价交易方式的股票，挂牌公司申请变更为做市交易方式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 2家以上做市商同意为该股票提供做市报价服务，并且每家做市商已取得不低于10万股的做市库存股票；
（二）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挂牌公司应当在作出有关变更交易方式的决议后6个月内，向全国股转公司提出申请。
第十三条 做市商应不晚于全国股转公司受理挂牌公司申请当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申请将做市库存股票划转至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第十四条 挂牌公司应当于全国股转公司出具同意意见当日在规定的信息披露平台公告，自全国股转公司出具意见之日后第二个交易日起该股票交易方式变更为做市交易方式，相关做市商应当履行对该股票的做市报价义务。

第二节 做市交易方式变更为集合竞价交易方式

第十五条 基础层、创新层采取做市交易方式的股票，挂牌公司申请变更为集合竞价交易方式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该股票所有做市商均已满足《交易规则》关于最低做市期限的要求，且均同意退出做市；
（二）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挂牌公司应当在作出有关变更交易方式的决议后10个交易日内，向全国股转公司提出申请。
第十七条 挂牌公司应当于全国股转公司出具同意意见当日在规定的信息披露平台公告，自全国股转公司出具意见之日后第二个交易日起该股票交易方式变更为集合竞价交易方式，相关做市商停止为该股票提供做市报价服务。
第十八条 做市商应当于交易方式变更生效后，向中国结算申请将做市库存股票转出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第四章	基础层、创新层做市商后续加入、退出为股票做市
第一节  做市商后续加入为股票做市

第十九条 挂牌时采取做市交易方式的股票，拟后续加入的做市商须在该股票挂牌满3个月后方可经申请同意后为该股票提供做市报价服务。
做市商退出做市后，1个月内不得申请再次为该股票做市。
第二十条 采取做市交易方式的股票，做市商拟后续加入为该股票做市的，应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后续加入做市申请。
第二十一条 做市商应不晚于全国股转公司受理申请当日，向中国结算申请将做市库存股票划转至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第二十二条 做市商应当于全国股转公司出具同意意见当日在规定的信息披露平台公告，自次一交易日开始履行对该股票的做市报价义务。


第二节  做市商退出为股票做市

第二十三条 挂牌时采取做市交易方式的股票和由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变更为做市交易方式的股票，其初始做市商为股票做市不满6个月的，不得申请退出为该股票做市。后续加入的做市商为相关股票做市不满3个月的，不得申请退出为该股票做市。
第二十四条 做市商拟退出为股票做市的，应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退出做市申请。
第二十五条 做市商应当于全国股转公司出具同意意见当日在规定的信息披露平台公告，自次一交易日起停止为该股票提供做市报价服务。
第二十六条 做市商应当于退出做市生效后，向中国结算申请将做市库存股票转出做市专用证券账户。

第五章  股票交易方式强制变更

第二十七条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全国股转公司强制变更股票交易方式：
（1） 挂牌公司进入精选层；
（2） 精选层挂牌公司调整至基础层或创新层；
（三） 基础层、创新层采取做市交易方式的股票做市商不足2家，且未在30个交易日内恢复为2家以上； 
（四）基础层、创新层采取做市交易方式的股票被全国股转公司作出终止挂牌决定；
（五）全国股转公司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八条 挂牌公司进入精选层的，全国股转公司将在其所属市场层级调整生效当日将其股票交易方式变更为连续竞价交易方式。
第二十九条 挂牌公司被调出精选层的，全国股转公司将在其所属市场层级调整生效当日将其股票交易方式变更为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并根据市场层级配置相应的撮合频次。
第三十条 基础层、创新层采取做市交易方式的股票，做市商不足2家，且未在30个交易日内恢复为2家以上的，全国股转公司将在第31个交易日将其股票交易方式变更为集合竞价交易方式。
第三十一条 基础层、创新层采取做市交易方式的股票被全国股转公司作出终止挂牌决定的，全国股转公司将在其恢复交易首日将其股票交易方式变更为集合竞价交易方式。
第三十二条 基础层、创新层采取做市交易方式的股票发生下列情形之一，将导致该股票做市商不足2家的，全国股转公司于有关情形发生当日收市后在规定的信息披露平台公告相关情况：
（一）该股票做市商提出申请并经全国股转公司同意，退出为该股票做市；
（二）该股票做市商被暂停、终止从事做市业务，或被禁止为该股票做市。
自前款情形发生次一交易日起，全国股转公司对该股票实施强制停牌。停牌期间，挂牌公司应当每5个交易日在规定的信息披露平台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
第三十三条 发生本指引第三十二条所述情形导致股票停牌的，相关股票在以下情形发生后复牌：
（一）依据本指引第三十条规定，全国股转公司强制将股票交易方式变更为集合竞价交易方式；
（二） 该股票做市商在30个交易日内恢复为2家以上；
（三）挂牌公司在30个交易日内提出申请并经全国股转公司同意，股票交易方式变更为集合竞价交易方式。
因发生前款第一、二项情形股票复牌的，全国股转公司于复牌前一交易日在规定的信息披露平台公告相关情况。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指引所称“以上”包含本数，“不足”不包含本数。
第三十五条 本指引由全国股转公司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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